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6-007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控股股

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控股”）签署《2016年度委托贷

款关联交易协议》。 

盈峰控股同意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公司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向盈峰控股申请

委托贷款，2016年度委托贷款金额每月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利率按不

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对本议案进

行了审议表决，关联董事何剑锋、于叶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五票，反对

零票，弃权零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10.2.4条和第10.2.5条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借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4月19日； 



法定代表人：何剑锋；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BJ-A-8-②之八；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进行投资（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应经许可经营的项目）；投资管理、投资资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开发、研制：日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耐高温冷媒绝缘漆包线，通风

机，空调设备，环保设备，制冷、速冻设备；承接环境工程；利用粉末冶金技术

开发研制各类硬质合金、新型合金、铸锻制品；制造：精密、精冲模具。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鉴于盈峰控股持有本公司32.23%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

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经营状况：2014年，盈峰控股资产总额537,665.70万元，净资产

321,102.9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412,724.54万元，净利润19,172.46万元。（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670,295.33万元，净资产345,145.4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96,140.99万元，净利润37,652.75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业务：2016年度委托贷款每月余额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贷款利率按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五、本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拟与盈峰控股签订《2016年度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盈峰控股同意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公司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向盈峰控股申



请委托贷款，2016年度委托贷款金额每月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利率按

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生效条件和日期：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盈峰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在本协议额度内有效期至双方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即审批2017年度关联交易审批日）为止。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经营所需，2016年期间需临时拆借盈峰控股的款项，盈

峰控股为帮助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解决资金周转问题，本公司及子公司会尽量在较

短时间内偿还盈峰控股。公司与盈峰控股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产品或劳务 关联方 2014年实际发生额 2015年（1月-12月）实际发生额 

委托贷款费用 委托贷款 盈峰控股 195万元 9.26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属于正常业务范围，交易定价均采用

市场价格，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同意本

项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其作为董事会议案提交给董事会会议审核。 

独立意见：公司及子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2016年期间公司通过银行或其他

方式向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盈峰控股”）申请委托贷款，每月不

超过30,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

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公司关联董事何剑锋、

于叶舟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关联交易的事项是合理的，符

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同意将本项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确认函； 

4．本公司与盈峰控股签署的《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